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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的外币存、贷款利率的情况下，如何确定外币的存、贷款利率的问

题。而鉴于我国法院目前在此问题的认定上并无统一的标准，故作为

当事人在提出巨额利息损失的主张或面临巨额利息损失的索赔时，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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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 success of carriers in defending liability exemption by invoking typhoon 
 
Abstract: In the cases regarding cargo damage involving a typhoon where the carriers for the cargo 
defended their exemption from liability by contending that the cargo damage was caused by the typhoon, 
as a strict examination and verification standard is generally adopted on such contention in the Chinese 
judicial practice, the carriers’ such defence always fails. However, Shanghai Higher People’s Court 
recently issued a final judgment on a case of disputes over cargo damage that supports the carriers’ such 
defence. Such judgment is the first final judgment on the series cases regarding cargo damage amounting 
about USD10 million and becomes a representative judgment supporting the carriers’ defence of their 
liability exemption by invoking typhoon.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different perspectives of the court of first 
instance and the court of second instance in examining and ascertaining the causes of the damage to the 
cargo concerned and the defence of liability exemption by invoking typhoon, and on the basis of our 
experience, make a conclusion on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legal concepts (“act of God”, “perils of the 
sea” and “force majeure”) involved in the carriers’ defence of liability exemption by invoking typhoon, the 
burden of proof for the severity of typhoon, and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defence of liability exemption by 
invoking typhoon and the carriers’ obligations of keeping the vessel seaworthy and taking care of the 
cargo.  
 
2. How to determine and contend the interest loss when the claim amount is in a foreign currency 
 
Abstract: In some cases we have handled or are handling, the interest loss is claimed, but the principal 
amount, i.e., claim amount, is in a foreign currency. It requires an answer to the question how to determine 
the interest rate. This article considers the different opinions and judgments of various courts in the 
Chinese judicial practice and discusses on the following two questions: (a) should the interest loss be 
calculated as per the deposit interest rate or the loan interest rate; (b) whereas the People’s Bank of China 
does not publish the prime rates of deposits and loans in various foreign currencies since 21 September 
2000 on which reform of the system of management on the interest rates of foreign currencies was 
initiated, how to determine the deposit or loan interest rates of a foreign currency. Given that there does not 
exist a general standard for the Chinese courts to determine on these two questions, it is suggested that a 
party, when claiming for substantial interest loss or defending against a claim for substantial interest loss, 
should pay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determination on the deposit or loan interest rate in the interest 
calculation and the reasonableness of the applicable interest rate, so as to have its losses compensated to 
the maximum extent or make effective def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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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在台风引起的货损事故中，我国海事司法实践中对海上货物运输承运人援引台风免

责抗辩通常采取比较严苛的审查标准，以致承运人往往难以抗辩成功。而近期上海高级人民法院终

审审结的 Y 轮货损索赔纠纷上诉案则是一个承运人以台风免责抗辩成功的典型（该案也是涉及近

千万美元索赔金额系列货损案中第一宗终审审结的案件），本文分析了两审法院对涉案货损原因及

台风免责抗辩问题上的审查认定上的不同视角，并结合我们处理本案的经验总结了承运人在援引台

风免责抗辩时涉及的法律概念（“天灾、海上风险”与“不可抗力”免责事由）的区分问题、台风

的恶劣程度的举证问题，以及援引台风免责抗辩与承运人的适航义务和管货义务的关系问题。 

 

〖案情简介〗 

 

上 诉 人（一审原告）：A 财产保险（中国）有限公司（“A 公司”） 

  上 诉 人（一审原告）：B 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B 公司”） 

  上 诉 人（一审原告）：C 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C 公司”） 

  上 诉 人（一审被告）：E 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有限公司（“E 公司”）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F 航运有限公司（“F 公司”）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G 航运股份有限公司（“G 公司”） 

  一审原告：D 国际贸易有限责任公司（“D 公司”） 

 

    一、相关案件事实 

 

2011 年 4 月 14 日，Y 轮船东 G 公司与案外人 H 公司签订定期租船合同，将 Y 轮出租给 H 公

司。此前的 2011 年 4 月 7 日，H 公司与案外人 I 公司签订定期租船合同，将 Y 轮转租给 I 公司。

该两份定期租船合同为背靠背签订，条款几乎完全一致。涉案航次时，I 公司以航次租船方式将 Y

轮出租给 F 公司；F 公司又以航次租船方式出租给 E 公司。2011 年 5 月 23 日，D 公司与 E 公司签

订《印度履带吊年度运输协议》，约定由 E 公司负责承运 D 公司 2011 年度履带吊运输业务。 

 

涉案航次 Y 轮从天津港及上海港共装运 31 票货物（含涉案五台履带吊）准备前往印度。在天

一宗承运人援引台风免责抗辩成功案例的诞生和演化 

——点评 Y 轮货损索赔纠纷案 

（李荣存/李澜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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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港装载 5 票货物后，Y 轮于 2011 年 7 月 30 日到达第二装货港上海港开始装货作业，至 2011 年 8

月 3 日 0500UTC 装货完成。考虑到台风“梅花”将正面袭击上海地区，2011 年 8 月 5 日，Y 轮离

开上海港，前往济州岛方向避台。2011 年 8 月 6 日至 7 日，Y 轮近距离遭遇台风“梅花”，根据航

海日志记载、船上拍摄的视频、船员证词以及 Y 轮向船东 G 公司实时进行的“四小时报告”记载：

8 月 6 日 0400UTC，“船员加上的链条已无法发挥作用”，“2 号舱盖上货堆可能倒塌，考虑到船

员的安全问题，此时不能对该堆货堆进行加固”；0800UTC，“2 号舱盖上货物在船舶横摇的作用

下发生位移”；0900UTC，“甲板船员在大副的指导下系固 2 号舱舱盖上的甲板货物”；1600UTC，

“甲板船员已完成甲板货物的系固”；1620UTC，2 号货舱舱盖上大部分甲板货物落海，船舶受损。

1650UTC，1 号和 3 号货舱舱盖上甲板货物落海，5 号货舱舱盖上部分甲板货物散落。2120UTC 连

接在甲板上的吊钩在共振横摇中断裂，船吊 2A 的吊臂随船舱一起转向右侧。2400UTC 频繁遭遇暴

风，风力计停留在 36 米／秒（12 级近 13 级）的最大刻度上，无法准确测量风力级别。船舶速度

不时降至 0 节。8 月 7 日 0400UTC，每 5-10 分钟遭遇一次暴风，船舶横摇幅度达 40-45°(最高达

50°)，船速降至 0 节，“由于激浪，在半个小时不能摆脱船舷共振摇摆状态”。0425UTC，4 号货

舱舱盖上甲板货物几乎全部落海。5 号货舱舱盖上货物完全倒塌跌落。浪高 12 米。风速超过 50 米

／秒（15 级近 16 级）。8 月 6 日下午至 8 月 7 日中午，Y 轮不时改变主机速度和航向以避免共振

横摇。 

 

2011 年 8 月 7 日，Y 轮船长通过电子邮件向 H 公司、F 公司及船东 G 公司汇报船舶及货物损

坏情况；2011 年 8 月 9 日，F 公司指示 Y 轮紧急开往厦门港;8 月 10 日，Y 轮抵达厦门港;8 月 11

日，船长向厦门海事局递交海事声明。后因涉案货物未能在厦门港卸货检验和处理，2011 年 11 月

2 日，Y 轮被解除扣押后即根据承租人 F 公司的指示继续驶往印度。 

 

    二、法院程序 

 

2011 年 8 月 24 日，根据案外人（船载另案货物的货主）申请，厦门海事法院扣押了 Y 轮。2011

年 10 月 31 日，根据 D 公司的申请 Y 轮于被继续扣押。 

 

2011 年 12 月 22 日，厦门海事法院立案受理 D 公司诉 E 公司、F 公司、G 公司海上货物运输

合同纠纷，后 E 公司对管辖权提出异议，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 2012 年 6 月 19 日作出（2012）闽

民终字第 460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维持厦门海事法院原裁定，将本案移送上海海事法院审理。2013

年 12 月 30 日，涉案货物运输险共保人 A 公司、B 公司、C 公司以向被保险人支付了保险赔款为由

申请作为共同原告加入本案诉讼。2014 年 1 月 3 日，上海海事法院裁定准许共保人申请将其列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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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原告。 

 

经过数次开庭审理，2014 年 5 月 28 日，上海海事法院就本案作出（2012）沪海法商初字第 1208

号民事判决书后，原告共保人 A 公司、B 公司、C 公司与被告 E 公司不服该判决向上海市高级人民

法院提起上诉，2015 年 11 月 12 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就本案作出（2014）沪高民四（海）终

字第 119 号民事判决书。 

 

〖裁判情况〗 

 

本案一审及二审过程中，各方当事人争议最大的问题之一即是涉案货物的货损原因。D 公司与

共保人 A 公司、B 公司、C 公司认为，本案货损是由于货物积载配载、系固绑扎严重不当，承运人

和实际承运人管货不当导致的；E 公司、F 公司、G 公司则认为本案货损的根本原因是 Y 轮遭遇了

台风“梅花”引起的恶劣天气和海况，主张承运人和实际承运人有权援引我国《海商法》第五十一

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天灾、海上或者其他可航水域的危险或者意外事故”（以下简称“天

灾、海上危险”免责事由）免除赔偿责任；同时 G 公司还认为涉案货物存在包装不良的问题。针

对涉案货物积载配载问题、系固绑扎问题、承运人管货是否存在不当的问题、Y 轮是否适航的问题、

货物包装不良等问题，各方在两审中均进行了充分举证，一、二审判决对这些问题也作出了基本一

致的认定，而对于涉案 Y 轮遭遇的台风“梅花”及其引起的恶劣天气和海况是否属于前述免责事

由，两审判决中的认定存在差异，以下详述之。 

 

一、一审裁判观点 

 

上海海事法院经审理认为，关于本案中 Y 轮遭遇的海况，综合在案证据可以认定，因正面遭

遇台风“梅花”，Y 轮当时长时间遭遇了 12 级以上风力、船舶横摇 35 度以上的恶劣海况；在认定

涉案货损是由于绑扎系固的缺陷以及船舶遭遇恶劣海况的共同原因造成的基础上，认为台风“梅花”

带来的恶劣海况系涉案货损的最主要的和决定性的原因，而绑扎系固的缺陷必然使绑扎系统在恶劣

海况面前更加容易受到损坏甚至提前崩溃，加重货损程度，故酌定造成涉案货损的 80%的原因力为

恶劣海况，绑扎系固的缺陷占 20%。 

 

关于承运人和实际承运人是否有权援引我国《海商法》第五十一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天

灾、海上危险”免责事由，一审法院认为，Y 轮遭遇海况的恶劣程度已非属正常的海上风险，足以

构成我国《海商法》下“天灾”性质的“海上风险”，由此造成的损失，承运人依法可以享受免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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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承运人和实际承运人有权就 80%原因力的台风“梅花”及其导致的恶劣天气和海况造成的

货损免除赔偿责任，最终判定承运人 E 公司仅就 20%原因力的绑扎系固不当造成的货损承担赔偿

责任，而 F 公司、船东 G 公司均无须承担任何赔偿责任。 

 

二、二审裁判观点 

 

在货损原因问题上，二审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认定绑扎系固缺陷与 Y 轮船长在面临台风“梅

花”时的驾驶船舶过失共同导致了涉案货损的发生，并对一审法院酌定绑扎系固缺陷对涉案货损的

发生起到 20%作用的认定予以确认。同时，二审法院认为，承运人对船长驾驶船舶过失所致货损应

依法免责，故维持了一审法院判决，即承运人 E 公司仅就 20%原因力的绑扎系固不当造成的货损

承担赔偿责任。 

 

由上可知，二审与一审判决在货损原因的认定上的不同之处在于，一审法院认为涉案货物的主

要原因在于 Y 轮在涉案航次中遭遇了台风“梅花”及其引起的恶劣天气和海况，构成我国《海商

法》规定的天灾性质的海上风险，因此造成的损失承运人和实际承运人可以享受免责；而二审法院

则对台风免责抗辩持保守态度，其认为 Y 轮船长在北上济州岛避台的决策是不谨慎的、存在过失，

正是因为贸然出航才使得 Y 轮近距离遭遇台风“梅花”并导致涉案货损，船长的避台决策过失构

成我国《海商法》规定的船长的驾驶船舶过失，对此造成的损失承运人和实际承运人可以免除赔偿

责任。 

 

〖评析〗 

 

本案为一宗典型的船载货物遭遇台风受损的索赔案件，我们作为船东 G 公司的代理人有幸全

程参与了本案一审和二审程序，在处理本案的过程中，我们深深感受到承运人方援引免责抗辩的不

易，尤其是，对于台风免责抗辩而言，我国海事司法实践中的审查标准一向相对严苛，承运人能够

成功援引台风免责抗辩的案例更是凤毛麟角。 

 

在涉案货损原因的认定上，各方当事人争议最大的一个问题当属涉案 Y 轮遭遇的台风“梅花”

及其引起的恶劣天气和海况是否构成我国《海商法》第五十一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天灾、

海上危险”免责事由。 而由于我国《海商法》对这一免责事由的认定标准、举证标准未明确规定，

且这一抗辩事由的举证涉及到诸多航海学、气象学方面的专业问题，更为承运人的举证、法院的审

查和裁判带来了相当大的难度。以下结合我们处理该案的经历，对这一问题进行粗浅地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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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灾、海上危险”应区别于“不可抗力”免责事由 

 

首先，从法律适用的角度来看，我国《海商法》第五十一条第一款第（三）项所规定的“天灾、

海上危险”免责事由，与“不可抗力”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不可抗力”是我国《合同法》第

三百一十一条规定的货运合同下承运人的三项免责事由之一。正如郭瑜教授所指出，根据一般法与

特别法的关系，海商法没有规定的，适用民法的一般性规定并不为错，但在法律适用上应遵循“用

尽海商法原则”准确识别海商法与民法各自适用范围的边界，即必须充分适用海商法，只有在海商

法中确实找不到答案的问题，才有可能适用民法的规定 。就海上货物运输承运人的免责事由的规

定而言，鉴于我国《海商法》已在第五十一条进行了明确规定，因此本案中在认定、审查免责事由

上应适用《海商法》规定的“天灾、海上危险”而非《合同法》规定的“不可抗力”。 

 

其次，从法律概念区别的角度来看，在本案一审和二审过程中，D 公司和三共保人主张台风“梅

花”及其造成的恶劣海况应达到“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和不能克服”（“不可抗力”）的程度承运

人才有权享受免责，这显然是混淆了“天灾、海上危险”和“不可抗力”这两个免责事由的概念和

审查标准：一方面，我国《海商法》第五十一条所规定的“天灾、海上危险”免责事由借鉴自《海

牙规则》第四条的规定 ，根据 John F. Wilson 教授所著《海上货物运输》一书中的观点，《海牙规

则》下“海上风险”的适用范围较之“天灾”来得更广，它并不要求达到如“天灾”必需具备的“不

可预见”程度。“海上危险”是指无法通过合理措施避免的海上或者海上航行中特有的危险。其含

义主要包含两项内容：一是，该危险是海上特有的危险，不包括在陆地上同样会遇到的危险；二是，

承运人采取了合理的措施，仍无法避免该危险造成货损 ；另一方面，我国海事审判实践也表明，

构成“天灾、海上危险”的恶劣海况，属于承运人可免责事由，并不必然要求该恶劣海况达到不可

抗力的标准 。 

 

此外，就台风这种自然灾害而言，虽然以现今的科学技术可以对其进行预报，且长期的台风历

史资料的记录和研究使得台风有一定规律可循（从这一角度来看，台风可被预见），但由于台风在

其他因素的作用下经常会发生迷走、打转、转向等现象，台风路径的曲折多变大大增加了台风预报

的难度，导致台风预报与实况之间出现一定误差，有时甚至是较大的误差。如在本案中，船方委托

的气象学专家出具的《风力等级分析报告》指出，2011 年 8 月 6 日 8 时后台风“梅花”实际移动

方向比预报路径发生了严重东偏，其中 2011 年 8 月 6 日 8 时实际路径与 24 小时预报的方向偏差为

-20.5 度，距离偏差为 142.8 公里，2011 年 8 月 6 日 20 时实际路径与 24 小时预报的方向偏差为-27.7

度，距离偏差为 194.8 公里，远高于 2005 年至 2009 年的 24 小时台风预报距离误差的平均值 1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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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里 。这个结论跟后来中国气象学界多个专家针对该台风所撰写的论文的观点是一致的。可见，

台风虽能被预见，但并不能被准确地预见，这也是不可预见的应有之义；而且，由于台风的强度和

路径瞬息万变，除了台风预报距离上不可避免的误差，预报信息在时间上也存在滞后性；更重要的

是，对于船方的抗台、避台措施而言，台风虽有一定规律可循，但在浩瀚大海中船方能够采取的抗

台、避台措施实际非常有限。如在本案中，虽然船长船员已经尽最大努力、运用良好船艺避台抗台、

减少损失，但面对所遭遇的极其恶劣的天气状况也确是力有不逮。 

 

综上，就本案而言，虽然如索赔方所指出，我国现行的海事司法实践中多将“天灾、海上危险”

等同于“不可抗力”，但船方坚持认为，从以上法律适用和概念区分两个角度提出二者不应混为一

谈，在认定 Y 轮所遭遇的台风“梅花”及其引起的恶劣天气和海况是否构成我国《海商法》下的

“天灾、海上危险”时，不应一味强调不可抗力的三性（不可预见、不可避免、不可控制）。最终

一审法院采纳了船方这一抗辩。 

 

二、关于台风引起的恶劣天气和海况的举证问题 

 

本案一审过程中，法院先后组织了三次证据交换，让各方当事人分别就涉案 Y 轮所遭遇的台

风“梅花”及其引起的海况的恶劣程度进行了充分举证和相互质证，在各方提交的鉴定报告基础上，

2013 年 10 月 28 日，上海海事法院特别召集各方专业人员就此问题及本案涉及的其他专业问题召

开专家听证会，并聘请了一名航海专家顾问（人民陪审员）协助审查各方专业人员的意见。 

 

综合各方的举证及主要争议问题，承运人能否援引台风免责抗辩的关键在于船舶实际所遭遇台

风风力等级方面的举证。事故之时船舶遭遇的台风强度（风力等级大小）是衡量当时天气和海况的

恶劣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准。本案中，索赔方依据上海气象台出具的气象证明报告以及上海市气象局

复函坚称 Y 轮并未进入台风“梅花”的 10 级风圈，只是曾经接近 10 级风圈，因此涉案货损事故

中 Y 轮可能遭遇的最大风力仅为 10 级。 

 

船方提交了 Y 轮航海日志，以证明 Y 轮轮在 2011 年 8 月 6 日 20 时和 7 日 8 时遭遇了 13 级以

上的阵风；此外，船方还提交了 Y 轮船员在事故当时（2011 年 8 月 6 至 7 日）拍摄的多个视频,直

观的证明了船舶实际所遭遇恶劣海况的情况；船方所委托的气象专家则通过卫星云图反演得出的

2011 年 8 月 6 日 20 时和 8 月 7 日 8 时两个时间点的最大阵风风速，佐证了航海日志这一记载的真

实性、可信性。另一方面，对于索赔方所主张的气象机构的台风预报信息及实况信息记载的风力等

级，我们向法院指出，气象机构提到的风力等级是平均风速的概念，而航海日志记载是船舶实时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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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的阵风风速，两者是不同范畴，因此不能简单根据气象机构预报的台风风圈半径范围，比较船舶

距离台风中心的距离，作为判断 Y 轮遭受阵风风力的基础，应当以航海日志、船员携带的手机拍

摄的事故现场的视频等第一手的资料作为认定涉案 Y 轮遭遇台风风力等级的基础，而船方气象专

家根据浙江气象局海岛观测站实测获得的阵风与平均风风速资料建立了台风“梅花”在 2011 年 8

月 6 至 7 日的平均风与阵风之间的线性关系，并依此分析 Y 轮遭遇的阵风等级，得出结论 Y 轮在

2011 年 8 月 6 日 20 时和 7 日 8 时遭遇的阵风等级为 13 级。 

 

最终船方的这一主张被一审法院所支持，其认为，“航海日志和船员拍摄的视频是反映当时海

况的原始资料，也是初步证据，除非有充分的相反证据，航海日志的记录应当被充分尊重……考虑

到平均风和阵风的线性关系以及受技术条件限制无法采集海况最恶劣情况下的风场反演资料，可以

保守估计 Y 轮遭遇的最大风力达到 12 级以上……” 。 

 

三、“天灾、海难”免责抗辩与承运人适航和管货义务的关系 

 

本案中，索赔方认为，涉案货物积载配载、系固绑扎严重不当，承运人和实际承运人管货不当，

并因此造成船舶不适航，故由此主张承运人和实际承运人无权援引免责。对此，鉴于船方提供了充

分的证据（包括委托海事司法鉴定中心有关专家在事故发生后第一时间介入现场查勘、固定证据）

证明 Y 轮涉案航次妥善履行了适航和管货义务，一审和二审判决认定船方已经完成了 Y 轮涉案航

次适航的初步举证责任，并认定 Y 轮在航程中尽到了对涉案货物妥善的、谨慎的保管、照料义务，

对索赔方的此等主张未予支持。 

 

然而，应当注意的是，一审法院明确指出，“根据我国海商法第四十七条的规定:‘承运人在

船舶开航前和开航当时，应当谨慎处理，使船舶处于适航状态，妥善配备船员、装备船舶和配备供

应品，并使货舱、冷藏舱、冷气和其他载货处所适于并能安全收受、载运和保管货物。’这是承运

人(包括实际承运人)法定的适航义务，也是承运人主张享受免责的前提条件”。这意味着，承运人

援引免责抗辩应至少举证证明其已尽适航义务。 

 

    根据我国《海商法》第五十一条关于承运人免责事由的规定，无法得出承运人免责权利受适航

义务和管货义务履行与否的影响。即便考虑到《海商法》关于承运人基本义务及免责事项的规定源

自《海牙规则》，根据《海牙规则》，举证证明船舶适航被认为是承运人主张免责的前提（即理论

上所讲适航义务是承运人的“首要义务”），但并不认为承运人免责必须以举证证明管货不存在过

失为前提。简言之，尽管适航义务被认为是承运人的“首要义务”，但并未将管货义务界定为“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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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义务”。但是，应当指出的是，尽管承运人享受免责必须以履行了适航义务和管货义务为前提在

我国现行法律框架内并无明确依据，但鉴于中国法院的态度，这一问题对承运人来说亦是一个不可

忽视的警示。 
 

 

 

 

 

 

内容提要：针对我们实际处理案件中遇到的当事人诉请币种为外币时利息确定的问题，本文结

合我国现行司法实践中各个法院的不同意见及做法，探讨了利息损失应按存款利率还是贷款利率计

算，以及自 2000 年 9 月 21 日起我国外币利率管理体制改革后中国人民银行并不公布统一的外币存、

贷款利率的情况下，如何确定外币的存、贷款利率的问题。而鉴于我国法院目前在此问题的认定上

并无统一的标准，故作为当事人在提出巨额利息损失的主张或面临巨额利息损失的索赔时，更应关

注利息计算中存、贷款利率的确定以及所适用的利率标准的合理性，以最大限度地弥补自身的损失

或作出有效抗辩。 

 

在涉外案件中，在当事人诉请的币种为外币的情况下，我国各级法院对如何认定当事人的利息

损失这一问题存在不同意见，现结合我们处理案件中的经验对这一问题进行些许探讨。 

 

一、利息损失按照存款利率还是贷款利率计算？ 

 

实践中，当事人一般会主张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人民币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损失。这一

主张通常也被大多数法院所支持，如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在《关于在涉外民商事案件审理中如何确

定主要外币贷款利率的请示》（沪高法[2006]181 号）中表示：“我市法院在审理涉外民商事案件

中，以往凡遇需支持当事人利息损失主张时，均认为当事人的资金需从商业资金市场获得。所以，

判决支持当事人利息损失主张，利率都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利率为准”。 

 

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涉外民商事案件审理中如何确定主要外币贷款利率的请示的复

函》（[2006]民四他字第 23 号）的意见，“根据我国的金融制度，只有金融机构才能从事金融业务，

确定非金融机构债权人主张的利息损失计算标准以存款利率为宜……”。可见，最高人民法院认为，

只有债权人为金融机构时才有权主张以贷款利率计算利息损失，非金融机构债权人只能按照存款利

率索赔利息损失。 

诉请币种为外币时如何确定、主张利息损失 

（李澜 供稿） 



 
 

 
 

 

敬海律师事务所 
Wang Jing & Co.         广州 南沙 上海 天津 青岛 厦门 深圳 海口 福州 北京 香港 

                                      11                    WJNCO Legal Newsletter of Fujian

 

上述最高人民法院复函发布之后，目前我们接触到的上海市法院（包括上海海事法院、上海市

高级人民法院）判决的案件中，法院基本严守最高人民法院的意见，即认为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有

权主张以贷款利率索赔利息损失，而非金融机构的当事人索赔利息损失时应按照存款利率计息。但

是有些法院也未见得完全遵照最高人民法院的意见，如对于非金融机构债权人主张按中国人民银行

公布的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损失的，广州海事法院通常也会支持，如在原告佛山市南海维朔丰金

属家具有限公司因与被告上海环世捷运物流有限公司、上海环世捷运物流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比

利时吉乐门货运代理有限公司、马士基（中国）航运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

案【案号：(2013)广海法初字第 61 号】中，原告并非金融机构，但广州海事法院依然支持了其按照

贷款利率索赔利息损失。 

 

二、如何确定外币存、贷款利率？ 

 

根据 2000 年 8 月 24 日《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改革外币存贷款利率管理体制的通知》（银发

[2000]267 号），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从 2000 年 9 月 21 日开始，改革我国外币利率管理体制：放开

外币贷款利率，各种外币贷款利率及其计结息方式由金融机构根据国际金融市场利率的变动情况以

及资金成本、风险差异等因素自行确定；大额（300 万美元及以上）外币存款利率由金融机构与客

户协商确定、小额（300 万美元以下）外币存款利率由银行业协会统一制定，各金融机构统一执行。

因此，自 2000 年 9 月 21 日起中国人民银行便不再公布外币的存贷款利率，若当事人诉请的币种为

外币，则利息损失无论是按照存款利率还是贷款利率，均没有确定的标准以供参考，我国司法实践

中法院判定的标准也各有不同，现将我们处理案件过程中接触、调研到的法院的各种意见总结如下：

 

(一) 最高人民法院 

 

在上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涉外民商事案件审理中如何确定主要外币贷款利率的请示的复

函》（[2006]民四他字第 23 号）中，对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定外币贷款利率的请示，最

高人民法院的意见相对比较模糊，交由法院根据具体案情自由裁量：“……当金融机构债权人主张

利息损失且需要以外币贷款利率为计算标准的，应根据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以及案件的具体情况进行

确定……”。 

 

(二) 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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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宗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决的案件中，申请人诉请的币种为美元，主张按照贷款利率

计算利息，并主张利率标准参照当时发布的《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公布的“大额美元平均贷款

利率”进行计算，最终得到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认可。 

 

(三)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及上海海事法院 

 

对此问题，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上海海事法院对于存款利率和贷款利率的计算存在两种截然

不同的实践： 

 

1. 贷款利率：日期＋Libor 种类＋法官确定的上浮(0～3％) 

 

在上海海事法院审理的原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航运保险事业营运中心诉被告

某航运股份有限公司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13）沪海法商初字第 337 号】中，法

院在认可金融机构债权人有权主张以外币贷款利率计算利息的基础上，对于原告关于按中国人民银

行一年期贷款利率计付赔款利息损失的主张，法院认为：“……因原告主张的币种系美元，而中国

人民银行目前未公布统一的外币贷款利率，目前我国各商业银行多以伦敦银行同业拆借利率即

LIBOR 作为外币贷款的基础利率，在此基础上加一定的百分点形成外币贷款利率”，故最终酌定

该案美元贷款利率以保险赔款之日即 2013 年 1 月 11 日的伦敦银行同业拆借利率（12 个月）的收

盘价为基础再上浮 3%计算。 

 

2. 存款利率：商业银行同期美元存款利率 

 

在某箱包有限公司与某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有限公司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案【一审案号：

（2014）沪海法商初字第 925-926 号，二审案号：（2014）沪高民四（海）终字第 169-169 号】中，

因原告（上诉人）索赔货款损失的币种为美元，上海海事法院和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均认为利息应

当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美元存款利率计算，并认为原告（上诉人）主张以贷款利率（伦敦银行同业

拆借利率）没有依据，因中国人民银行未公布统一的美元存款利率标准，最终被告（被上诉人）在

履行判决时是以商业银行（中国银行）公布的同期美元存款利率计算。 

 

(四) 广州海事法院 

 

在上述(2013)广海法初字第 61 号案中，广州海事法院指出：“……鉴于中国内地的外币贷款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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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已从 2000 年 9 月 21 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颁发的《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改革外币存贷款利率管理

体制的通知》的规定放开，由各金融机构自行确定，因此从 2000 年 9 月 21 日起中国内地的外币贷

款利率已没有统一的标准，为了公平合理地确定本案利息，应当将本金按利息起算日中国人民银行

公布的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中间价 1 比 6.8278 换算成人民币后计算利息，利率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

的人民币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因此，广州海事法院对此问题采取的做法是： 

 

1. 首先，不区分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债权人，统一支持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

算利息损失； 

2. 若当事人诉请的币种为外币时，先按照利息起算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美元兑人民币汇率

中间价将本金换算成人民币，然后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人民币同期贷款利率计算。 

 

以上仅为我们对司法实践中各法院的不同做法的简单归纳，其中，很显然第（四）中广州海事

法院的实践相对来说具有更高的确定性，避免了遍寻外币存贷款利率不着又无确定标准可供参考

（尤其是对于小额美元存款利率而言）的尴尬，但存在的问题是，当事人诉请的是外币（如美元），

而人民币的存贷款利率均远远高于外币的存贷款利率，尤其是考虑到某些案件中诉请利息的金额非

常巨大的情况下，如此计算对被索赔方似乎并不公平。鉴此，我们建议，在可能的情况下，建议索

赔方在起诉时尽可能将请求金额换算成人民币，以避免如何确定外币存、贷款利率的问题；而对于

被索赔方而言，在非金融机构的索赔方诉请外币，却主张按照较高的人民币贷款利率计算利息损失

时，也可提出相应的抗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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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您需要进一步了解相关信息或就相关法律问题进行咨询，请联系敬海（厦门）律师事务所

下列人员： 

 

分所主任： 李荣存 Jon LI   

 合伙人   

    

海商海事组： 杨东洋 Mark YANG 宋婉宁 Loretta SONG 李澜 Sophie LI  

 律师/海商法硕士 律师/新加坡海商法硕士 律师/海商法硕士 

    

 白洁 Jane BAI   

 律师/英海商法硕士   

    

福州业务组： 陈国升 Garson CHEN 李跃琦 Andy LI 周洲 Ariel ZHOU 

 海事顾问/美国工商管理 律师 英国 LLM 

    

日本业务组： 林桂平 Quin LIN 陈妮 Ni CHEN 一色太平 Taihei Isshiki

 日语律师 日语律师 日本客户经理 

    

敬海翻译中 黄曼晴 Mandy HUANG 黄妮妮 Jessica HUANG 蔡少虹 Shaohong CAI

心： 翻译主管（英专八级） 翻译（英专八级） 翻译（英专八级） 

    

    

    

                

敬海（厦门）律师事务所 

电话：0592-2681376 传真：0592-2681380 电子邮箱：xiamen@wjnco.com 

地址：厦门市厦禾路 189 号银行中心 1605-1606 单元 

     福州市五一中路 18 号正大广场帝景台 2511 室 

 


